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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条 为加强行业标准的管理，确保行业标准的协调、统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行业标准是对没有国家标准而又需要在全国某个行业范围内统一的技术要求所制定的标准。行业标准不得与有关国家标准相抵触。有关行业标准之间应保持协调、统一，不得重

复。

  行业标准在相应的国家标准实施后，即行废止。

  第三条 需要在行业范围内统一的下列技术要求，可以制定行业标准（含标准样品的制作）：

  （一）技术术语、符号、代号（含代码）、文件格式、制图方法等通用技术语言；

  （二）工、农业产品的品种、规格、性能参数、质量指标、试验方法以及安全、卫生要求；

  （三）工、农业产品的设计、生产、检验、包装、储存、运输、使用、维修方法以及生产、储存、运输过程中的安全、卫生要求；

  （四）通用零部件的技术要求；

  （五）产品结构要素和互换配合要求；

  （六）工程建设的勘察、规划、设计、施工及验收的技术要求和方法；

  （七）信息、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的技术要求及其管理技术等要求。

  第四条 行业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

  下列标准属于强制性行业标准：

  （一）药品行业标准、兽药行业标准、农药行业标准、食品卫生行业标准；

  （二）工农业产品及产品生产、储运和使用中的安全、卫生行业标准；

  （三）工程建设的质量、安全、卫生行业标准；

  （四）重要的涉及技术衔接的技术术语、符号、代号（含代码）、文件格式和制图方法行业标准；

  （五）互换配合行业标准；

  （六）行业范围内需要控制的产品通用试验方法、检验方法和重要的工农业产品行业标准。

  其他行业标准是推荐性行业标准。

  第五条 产品质量行业标准，凡需要而又可能分等分级的，应作出合理的分等分级规定。

  第六条 行业标准由行业标准归口部门统一管理。行业标准的归口部门及其所管理的行业标准范围，由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报告，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查确定，并

公布该行业的行业标准代号。

  第七条 行业标准归口部门在制定行业标准计划时，必须与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协调，以建立科学、合理的标准体系。

  第八条 在制定行业标准工作中，行业标准归口部门履行下列职责：

  （一）制定本行业的行业标准计划；

  （二）负责协调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行业标准项目的分工；

  （三）组织制定本行业的行业标准；

  （四）统一审批、编号、发布本行业的行业标准；

  （五）办理行业标准的备案；

  （六）组织本行业行业标准的复审工作。

  第九条 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专业标准化技术归口单位负责提出本行业标准计划的建议，组织本行业标准的起草及审查等工作。

  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专业标准化技术归口单位提出的行业标准计划建议，经行业标准归口部门与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协调、分工后，由各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分别下达实施。

  第十条 制定行业标准应当发挥行业协会、科学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的作用。制定标准的部门应当吸收其参加标准起草和审查工作。

  第十一条 行业标准的计划，应当由行业标准归口部门抄报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一式二份。

  第十二条 按行业标准计划的安排，行业标准负责起草单位提出行业标准征求意见稿，经征求各有关方面意见后修改为送审稿，送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专业标准化技术归口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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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第十三条 行业标准送审稿，由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由行业标准归口部门委托的专业标准化技术归口单位组织审查。

  由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审查时，按《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章程》的规定进行。

  由专业标准化技术归口单位组织审查时，参加审查的人员，应有生产、使用、经销、科研和高等院校等单位的有关专家。其中，使用方面的人员不应少于四分之一。

  行业标准审查可采用会议审查或函审。会议审查时应进行充分讨论，尽量取得一致意见。需要表决时，必须有不少于出席会议代表人数的四分之三同意为通过。函审时，必须有四分之三

的回函同意为通过。会议审查结果应写出会议纪要。会议纪要应如实反映各方面的意见。函审时应写出"函审结论"（格式按附件２）并附有"函审单"（格式按附件３）。会议代表的出席率和函

审单的回函率应不低于三分之二。

  行业标准送审时，应附有"标准送审稿"、"标准编制说明"、"意见汇总处理表"（格式按附件１）及其他有关附件。

  第十四条 行业标准由行业标准归口部门审批、编号、发布。

  行业标准报批时，应有"标准报批稿"、"标准编制说明"、"标准审查会议纪要"或"函审结论"及其"函审单"、"意见汇总处理表"和其他有关附件。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时，应附有该标

准的原文或译文。

  行业标准的审批必须尊重"审查会议纪要"或"函审结论"。对报批稿进行修改应有充分科学论据，并征求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专业标准化技术归口单位的意见。对报批稿有重大修改

时，应进行重新审查。

  确定行业标准的强制性或推荐性，应由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专业标准化技术归口单位提出意见，由行业标准归口部门审定。

  第十五条 行业标准实施后，应根据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适时进行复；复审周期一般不超过五年，确定其继续有效、修订或废止。

  行业标准的复审工作由行业标准归口部门组织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专业标准化技术归口单位进行。

  行业标准的复审也可采用会议审查或函审。复审时一般要有参加过该标准审查工作的单位和人员参加。

  标准复审后，应提出"复审报告"，报送行业标准归口部门审批。

  第十六条 行业标准代号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规定。

  行业标准的编号由行业标准代号、标准顺序号及年号组成。 （一）强制性行业标准编号

  

例如：NY 5199-2002（有机茶产地环境条件）

  （二）推荐性行业标准编号

  

例如：BB/T 0002-1994（双向拉伸聚丙烯珠光薄膜）

序号 行业名称 标准代号

1 安全生产 AQ

2 包装 BB

3 船舶 CB

4 测绘 CH

5 城镇建设 CJ

6 新闻出版 CY

7 档案 DA

8 地震 DB

9 电力 DL

10 地质矿产 DZ

11 核工业 EJ

12 纺织 FZ

13 公共安全 GA

14 供销 GH

15 广播电影电视 GY

16 航空 HB

17 化工 HG

18 环境保护 HJ

19 海关 HS

20 海洋 HY

21 机械 JB

22 建材 JC

23 建筑工业 JG

24 金融 JR

25 交通 JT

26 教育 JY

27 旅游 LB

28 劳动和劳动安全 LD

29 粮食 LS

30 林业 LY

31 民用航空 MH

32 煤炭 MT

33 民政 M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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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农业 NY

35 轻工 QB

36 汽车 QC

37 航天 QJ

38 气象 QX

39 商业 SB

40 水产 SC

41 石油化工 SH

42 电子 SJ

43 水利 SL

44 出入境检验检疫 SN

45 石油天然气 SY

46 海洋石油天然气 SY（10000号以后）

47 铁路运输 TB

48 土地管理 TD

49 体育 TY

50 物资管理 WB

51 文化 WH

52 兵工民品 WJ

53 外经贸 WM

54 卫生 WS

55 稀土 XB

56 黑色冶金 YB

57 烟草 YC

58 通信 YD

59 有色冶金 YS

60 医药 YY

61 邮政 YZ

62 中医药 ZY

63 文物保护 WW

64 能源 NB

    

  第十七条 行业标准归口部门应在行业标准发布后三十日内，将已发布的行业标准及编制说明连同发布文件各一份，送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备案的行业标准如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责成行业标准归口部门限期改正或停止实施。

  第十八条 编写行业标准应符合国家标准ＧＢ１《标准化工作导则》的规定。行业标准的出版，由行业标准归口部门确定。

  行业标准出版后的正式文本，应送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一式五份。

  第十九条 行业标准属科技成果，对技术水平高取得显著效益的行业标准，应纳入国家或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科技进步奖励范围，予以奖励。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国家技术监督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一日原国家标准局颁发的《专业标准管理办法（试行）》即行废止。

附件１

                            意见汇总处理表

  标准名称：  负责起草单位：  承办人：  电话： 共 页 第 页

年 月 日编写

序号 标准章条编号 意见内容 提出单位 处理意见 备注

  说明：

ａ． 发送"征求意见稿"的单位数：  个。

ｂ． 收到"征求意见稿"后回函的单位数：  个。

ｃ． 收到"征求意见稿"后，回函并有建议或意见的单位数：  个。

ｄ． 没有回函的单位数：  个。

  （注：上述说明附在 后一页下面）

附件２

                       行业标准送审稿函审结论表

标准名称

起草单位  组织函审单位



函 审

时 间 

发出日期

投票截止日期

回函情况：

函审表决单总数：

赞成：共      个单位

赞成，但有建议或意见：共      个单位

不赞成，如采纳建议或意见改为赞成：共   个单位

弃权：共      个单位

不赞成：共     个单位

未复函：共     个单位

函审结论：

起草单位技术负责人：

（签名、盖公章）

               年 月 日 组织函审单位技术负责人：

（签名、盖公章）

２０ 年 月 日

   组织函审单位承办人：

电话：

                                                                 附件３

                         行业标准送审稿函审单

  标准名称：

  起草单位：

  函审表决单总数：

                                                             本单编号：

  发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投票截止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表决态度：

  赞成

                                                                     

  赞成，但有建议或意见

                                                                     

  不赞成，如采纳建议或意见改为赞成

                                                                     

  弃权

                                                                     

  不赞成

                                                                     

  建议或意见理由如下：

 

 

     审查单位（盖公章）        技术负责人（签名）

     ２０ 年 月 日         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

  ①表决方式是在选定的方框内划" "的符号，只可划一次，选划两个框以上者按废票处理（废票不计数）。

②回函说明提不出意见的单位按赞成票计；没有回函说明理由的，按弃权票处理。

③回函日期，以邮戳为准。

④建议或意见和理由栏，幅面不够可另附纸。

                                   

   审查单位承办人：

电话：

                                                                      

 


